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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手册仅用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普查范围中，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 1442 乳粉制造行业使

用产污系数法核算工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普查对象。 

利用本手册进行产排污核算得出的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仅代

表了特定行业的工艺、产品、原料在正常工况下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

的一般规律。 

废水指标包括：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 

2.注意事项 

2.1 企业有多种生产工艺或生产多类产品产排污量核算 

工业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污染物产生量与产品产

量有关，根据不同核算环节计算产污量后，再根据企业末端治理设和

运行情况计算排污量。 

企业某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为各核算环节产生量、排放量之和。 

在企业实际排放量计算过程中，如果存在废水回用的情况，需要

在利用产排污核算公式的基础上扣除废水回用的部分。公式如下： 

实际排放量=计算排放量×（1-废水回用率） 

若末端治理技术为物理处理法时，排污量等于产污量。 

2.2 采用多种治理设施组合的排污量核算 

在排污量计算选择末端治理技术时，若没有对应的组合治理技术，

以主要治理技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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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数表中未涉及的产污系数及污染治理效率 

本手册已基本涵盖各种原料、工艺及规模的乳粉加工活动的产污

系数和末端治理技术去除效率，对系数表单中未涉及的产品，按照工

艺优先的原则，选用系数表单中相同工艺、相同规模的产污系数，当

原料、工艺或规模有差异时根据表注说明进行系数调整。 

调整后的产污系数=系数表单中选取的产污系数×调整系数 

无需调整时调整系数取值为 1。同时需要注意，在某些情况下，

工业废水量与其它污染物指标的调整系数取值不同。 

2.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当同一企业生产多个产品时，普查时以产品为依据，分别核算统

计。 

当调查企业末端治理技术与系数表单中不同时，请选取系数表单

中相近末端治理技术的产污系数和末端治理技术运行效率进行计算。 

本手册所提供的工业废水量系数仅供校核参考，不作为企业填报

依据。 

3.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 

3.1 计算污染物产生量 

（1）根据产品、原料、生产过程中产污的主导生产工艺、企业

规模这一个组合查找和确定所对应的某一个污染物的产污系数。 

（2）根据该污染物的产污系数计量单位：克/吨-产品或吨/吨-

产品，调用企业实际产品产量。 

（3）污染物产生量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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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产生量=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 产品产量 ×
 𝐺产𝑖 = 𝑃产 × 𝑀𝑖

其中， 

某污染物的平均产生量 G产 i

某污染物对应的产污系数 P产

产品总量 Mi

3.2 计算污染物去除量 

（1）根据企业对某一个污染物所采用的治理技术查找和选择相

应的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 

（2）根据所填报的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参数及其计算公式

得出该企业某一污染物的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k 值）。 

（3）利用污染物去除量计算公式（如下）进行计算： 

污染物去除量=污染物产生量 =污染物产生量× 污染物去除率 ×

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 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
 𝑅减𝑖 = 𝐺产𝑖 × 𝜂𝑇 × 𝑘𝑇

其中： 

某污染物的去除量    R减 i

某污染物采用的末端治理技术的平均去除效率 ηT

某污染物采用的末端治理设施的实际运行率 kT

3.3 计算污染物排放量 

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产生量-污染物去除量=污染物对应的产污

系数 产品产量-污染物产生量 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 治理设× × ×

施实际运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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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计算企业污染物排放量 

同一企业某污染物全年的污染物产生（排放）总量为该企业同年

实际生产的全部工艺（工段）、产品、原料、规模污染物产生（排放）

量之和。 

 𝐸排 = 𝐺产 ― 𝑅减 = ∑（𝐺产 i ― 𝑅减 i） = ∑[𝑃产 × 𝑀𝑖（1 ― 𝜂𝑇 × 𝑘𝑇）]
 

4.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案例 

某乳粉生产企业以生鲜牛乳为原料生产全脂乳粉。主要污染物为

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氮。 

企业基本信息如下： 

表 1 某乳粉企业主要信息 
项目 名称 数量 

产品及产量 全脂乳粉 5000 吨 
原料及用量 生鲜牛乳 50000 吨 

工艺 收奶—冷贮+净乳+均质+配料+均质+杀菌浓缩+喷
雾干燥+包装 

规模（产能） 6000 吨 
污染治理设施 厌氧生物处理法+好氧生物处理法 

污水处理设施年耗电量 386348 千瓦时 
总额定功率 58 千瓦 实际运行率参数 
年运行时间 8640 小时 

4.1 化学需氧量产生量计算 

（1）查找产污系数及其计量单位 

根据报表填报信息，调用《1442 乳粉制造行业产污系数表》中

主要产品为：乳粉，主要原料为：生鲜牛乳，主要工艺为：收奶—

冷贮+净乳+均质+配料+均质+杀菌浓缩+喷雾干燥+包装，生产规模为：

所有规模，组合中化学需氧量的产污系数为 26950.300，单位为克/吨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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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企业产品产量 

实际填报情况：该企业灭菌乳年产量为 5000 吨。 

（3）计算化学需氧量产生量 

由于查询到的组合中，化学需氧量产污系数的单位为克/吨-产品，

因此在核算产生量时采用产品产量。 

化学需氧量产生量=化学需氧量产污系数 产品（乳粉）产量 ×

=26950.3 克/吨 5000 吨/1000000=134.8 吨 ×

4.2 化学需氧量去除量计算 

（1）查找治理技术平均去除效率 

由于该企业化学需氧量治理技术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法+好氧生物

处理法组合工艺，查询相应组合内厌氧生物处理法+好氧生物处理法

组合工艺的平均去除效率为 97.79%。 

（2）计算污染治理技术实际运行率 

根据产污系数组合查询结果，该组合中厌氧生物处理法+好氧生

物处理法组合工艺法对应的污染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计算公式为： 

k=污水处理设施年耗电量/(总额定功率×年运行时间)=386348 千

瓦时/（58 千瓦×8640 小时）=0.771 

（3）计算化学需氧量去除量： 

化学需氧量去除量=污染物产生量×治理技术去除效率×治理设施

实际运行率=134.8 吨×97.79%×0.771=101.63 吨 

4.3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计算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化学需氧量产生量-化学需氧量去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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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 吨-101.63 吨=33.17 吨 

5.产污系数及污染治理效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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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 乳粉制造行业① 
核

算

环

节 

产

品

名

称 

原料

名称 
工艺

名称 
规模

等级 污染物指标 系数单

位 产污系数 末端治理技术

名称 
末端治理技术 
效率（%） 

末端治理设施实际运行率

（k 值）计算公式 

废水

排放

量 

吨/吨-产
品 25.150 / 0  

化学

需氧

量 

克/吨-产
品 26950.300 

厌氧生物处理

法+好氧生物处

理法 
97.79 

氨氮 克/吨-产
品 308.900 

厌氧生物处理

法+好氧生物处

理法 
89.20 

/ 乳

粉② 

生鲜 
牛乳
④ 

收奶

—冷

贮+净
乳+均
质+配
料+均
质+杀
菌浓

缩+喷
雾干

燥+包
装 

所有

规模
③ 

废

水 

总氮 克/吨-产
品 540.850 

厌氧生物处理

法+好氧生物处

理法 
85.50 

k=污水处理设施耗电量（千

瓦时/年）/(总额定功率(千
瓦)×年运行时间(小时)) 

注：①如调查企业的产品、原料、工艺、末端治理技术与此系数表有所不同，产污系数调整请参照本手册“2 注意事项”的相关规定。 
②乳粉指全脂乳粉，其中脱脂乳粉产污系数调整系数为 1.35，甜乳粉产污系数的调整系数为 0.95，配方乳粉产污系数的调整系数为 0.85。 
③规模等级指生产企业生产乳粉的规模。 
④以羊乳或马乳等为原料生产乳粉以及以乳粉为原料复原为液体乳再生产乳粉的企业，参照系数表中同等规模对应产品的产污系数。


